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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关于西乌珠穆沁旗长弘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查宾敖包矿区铅锌矿年开采30万吨铅锌
矿石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西乌珠穆沁旗长弘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西乌珠穆沁旗长弘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查宾敖包矿区铅锌矿年开采30万吨铅锌矿石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1、 西乌珠穆沁旗长弘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查宾敖包矿区铅锌矿年开采30万吨铅锌矿石改扩建项目，位于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花镇阿拉坦兴安嘎查。矿区中心坐标：东经118°57′22.356″，北纬44°48′11.244″。矿区总面积2.7701平方公里，共由4个拐点圈定。采用地下开采方式，开采深度为2045米至1146米标高。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利用原SJ4井改造作为主井、原SJ2井改造作为回风井1、原FJ1井改造作为回风井2、原FJ3井改造作为SJ3回风井，并在此基础新建1座斜坡道、1座MSJ1回风井，同时配套建设原矿堆场、废石堆场、填充站等辅助设施。项目建设后，生产规模为30万t/a，服务年限为9.72年。
《报告书》认为，在全面落实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本项目按照《报告书》所列的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和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及下述要求进行建设。
二、项目在设计、建设和运营过程中还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生态保护措施。严格按照《报告书》提出的开采范围进行开采。新剥离表土单独堆存用于生态恢复。施工过程中发现文物的，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文物保护部门，由文物保护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及时开展生态修复，按照“边开采、边修复”的原则，在统筹考虑生物多样性、防沙治沙等要求的基础上，编制生态保护及修复方案。占用草地应依法履行相关手续。建立生态监测系统，加强生态影响长期跟踪监测，根据监测结果，采取优化措施减缓不利生态影响。
（二）严格落实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井下凿岩、爆破等作业粉尘，均通过湿式作业、洒水降尘、局部通风、系统通风等措施处理后通过回风井排出。原矿、废石、表土堆场均设置雾炮机喷雾洒水抑尘，同时加强苫盖。填充站搅拌环节置于封闭空间并安装布袋除尘器，废气经处理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中表1浓度限值要求后，通过排气筒排放。填充站水泥仓粉尘经自带过滤式除尘设施处理后无组织排放，最终填充站所在的工业场地颗粒物厂界无组织排放须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中表3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其他工业场地颗粒物厂界无组织排放须满足《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5466-2010）修改单表6排放限值要求。 
（三）严格落实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项目运营期废水主要为矿井涌水及人员生活污水。矿井涌水通过沉淀后全部回用于采矿、选矿生产用水。生活污水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20）标准限值要求后用于矿区抑尘、绿化。  
（四）严格落实噪声防治措施。针对不同的声源采取相应的消声、隔音、减振、降噪措施，高噪设备均置于封闭车间内并加装减震基座，同时加强机械设备日常维护；运输车辆减速行驶，禁止鸣笛，确保厂界噪声可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类标准的要求。
（五）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采矿废石由废石堆场暂存后，与沉淀池底泥一起全部回填采空区；除尘器收尘灰全部回用填充站。废机油采用密闭耐腐蚀容器统一收集后和废油桶分类分区暂存于标准化危废暂存间内，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生活垃圾由封闭式垃圾箱集中收集后，定期清运至当地环卫部门指定地点处理。
（六）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严格执行“源头控制、分区防控、污染监控、应急响应”相结合的原则。危废暂存间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建设。所有防渗措施均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技术要求。
（七）强化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工作，建立环保设备设施台账和维护管理制度。按照规范要求存放风险物质；加强生产过程设备的管理与维修，防止跑、冒、滴、漏现象的发生；建立完善的环境管理制度和事故应急措施，制定切实可行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加强对危废暂存间的管理；严格落实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切实杜绝环境风险事故。
[bookmark: _GoBack]（八）严格落实运营期污染源监测计划。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设置规范的污染物排放口，并设立标志牌。按照相关标准、规范等要求，落实《报告书》提出的环境管理及监测计划。强化污染源与无组织排放源管理，制定自行监测方案，落实环境管理与监测计划，按规定开展自行监测和信息公开。各排气筒应按照规范要求预留永久性监测口和采样监测平台。如出现污染物超标排放情况，应立即查明原因并采取进一步污染物减排措施。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严格落实污染防治措施设计要求。应将优化和细化后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及概算纳入设计以及施工等招标文件及合同，并明确责任。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四、我局委托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西乌珠穆沁旗分局对该项目各项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2025年12月4日




抄送：盟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盟生态环境局西乌珠穆沁旗分局。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5年12月4日印发
1

